
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學生選課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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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 94 年 12 月 21 日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本系 95 年 3 月 22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本系 99 年 11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本系 100 年 09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必修課程 

（一）本系開設之必修課可任選其中一班修課；開課人數以本系初選人

數之每班平均人數加百分之二十名額為上限，超過上限人數者，

依電腦抽籤決定可修課名額（全學年課以修同一老師為原則）。 

（二）電腦抽籤順位依序為：本系開課年級同學、本系高年級同學、本

系低年級同學、外系高年級同學、外系低年級同學。 

二、選修課程 

（一）本系開設之選修課程上限人數為九十九名，超過九十九名則採電

腦抽籤方式決定上限以內之選課名額，但授課教師另有需求者（不

超過九十九名）不在此限。 

（二）電腦抽籤順位依序為：本系高年級同學、本系開課年級同學、外

系高年級同學、外系低年級同學。 

三、本系開設必選修課程，上限人數非經系務會議決議不得更動。 

四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